


巫山林发〔2024〕211号

巫山县林业局
关于下达2025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及市级林业草原改革发展和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计划的通知
国有飞播管理林场、国有梨子坪林场、国有五里坡林场：
按照《重庆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5 年中央和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渝财农〔2024〕103号）、《重庆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市级林业草原改革发展和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的通知》（渝财农〔2024〕112号）要求，经局党组会研究，同意下达2025年中央和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市级林业草原改革发展和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计划。

现将2025年中央和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市级林业草原改革发展和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计划下达给你们（详见附件），请各单位认真组织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待方案评审通过后，将项目实施方案报我局批复。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严格按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市级林业草原改革发展和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实施办法的相关要求，加强项目管理，切实管好用好资金，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附件：1.2025年中央和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计划表

2.2025年市级林业草原改革发展和林业草原生态保

护恢复资金计划表

                                巫山县林业局

2024年12月27日　　　　

巫山县林业局办公室　　　　　　  　      2024年12月27日印发　
— 2 —
— 1 —

